
附件6

正定县玫雅商贸中心

申报债权情况说明

债权人名称/姓名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适用于机构债权人）：

住所地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一、申报事项

申报债权总额人民币（下同）             元，其中包括：
1、本金            元；
2、利息           元；
3、违约金/滞纳金           元；

4、诉讼费用           元；

5、其 他        元。
以上债权性质为：
□有财产担保债权       □税款债权        □社保费用    

□建设工程优先债权    □普通债权        □其他       （请勾选）。
二、债权形成的过程（请写明债权形成原因、经过、有无财产担保等相关事项）

XX年X月X日，申报人与正定县玫雅商贸中心签订了《XXXXX合同》，合同约定了：         ，截至目前合同履行情况是          ，正定县玫雅商贸中心应于XXXX时间履行XXXX义务，但到期仍未履行。

三、主张债权金额及利息或违约金的计算方式。

截至破产受理日，正定县玫雅商贸中心共欠债权人    元。其中债权本金    元，利息    元，违约金    元。

计算方式为：

XX年X月X日—XX年X月X日，利率   ，共计  元。

XX年X月X日—XX年X月X日，利率   ，共计  元。

以上利息（或违约金）共计    元。

四、债权人的主张和要求。

……

五、其他补充。

债权人：（签章或捺手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